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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请求在第六十一届会议议程内列入一个补充项目 
 

  2009 年：国际和解年 
 

  2006 年 8 月 4 日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谨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十四条，请阁下在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议程内列入题

为“2009 年：国际和解年”的新项目。 

 根据议事规则第二十条，兹附上联合国大会必须仔细审查的、说明该项目重

要性的解释性备忘录（见附件一）和一项决议草案（见附件二）。 

 由于拟议项目意义特别重大，关系到大会各方面的工作，还请大会全体会议

直接予以审查，无须发交主要委员会。 

 

副常驻代表 

临时代办 

马里奥·卡斯特利翁·杜阿尔特（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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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09 年：国际和解年 
 
 

 1. 依据 
 
 

 国际社会有一个传统，每年指定一个专题或目标，为此力求推动人类的良知。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推动联合国大会宣布 1995 年

为联合国国际容忍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也提出这方面的倡议，获得国际社会支

持，宣布 2001 年为联合国不同文化对话年；教科文组织再次获得联合国大会支

持，宣布 2000 年为国际和平文化年；一批诺贝尔奖得奖人，包括纳尔逊·曼德

拉和里戈贝尔塔·梅尔丘在教科文组织支持下，倡议由大会宣布“为世界儿童建

设和平与非暴力文化国际十年（2001-2010 年）”。正好在 2005 年 9 月，大会审议

了 600 多个民间社会组织关于在该十年头五年开展《和平文化行动纲领》的报告，

特别是在后五年鼓励加强和扩大关于建设世界和平文化的行动。 

 基督教会在宗教间和解领域采取了重大举措，例如天主教会促进犹太教、伊

斯兰教和基督教 2000 年在耶路撒冷举行宗教集会；世界基督教协进会 1998 年庆

祝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收到许多这类倡议和予以支持。因此，2001 年开展了“战

胜暴力十年：教会寻求和解与和平（2001-2010 年）”。 

 我们对和解的理解是，这是对抗方之间接触的深刻进程。由此一方认识到另

一方的差异、利益、价值观，意味着补救因社会或民族之间的决裂而造成的不公

正或损害；还涉及创建机构建立新关系、以及提倡促使和平建设不可逆转的新文

化。 

 该建议的目的是促进在世界上建立有利的环境，在人类社会不同层面：国家

之间、政府和公民之间、宗教之间、南北之间、文化之间、性别之间、种族之间、

世代之间、个人之间和人与大自然之间采取和解的行动和举措。 

 该建议旨在在权力结构内外，集中男女的注意力、思想、感情和行动，以形

成有利于促成和解进程的具体行动的气氛。 

 我们认为新世纪和新千年头十年中充满暴力和失望，这点是个重要参考依

据，因此适宜促进该倡议，因为人类迫切需要新的希望象征，在我们正在经历的

事件的发展中指引基本方向。 

 从中美州国家和区域的视角来看，我们多年来陷入武装冲突中，对社会各方

的关系造成严重影响，和解是我们为建设牢固持久和平所需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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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区域曾经历和正在经历不同程度暴力冲突的局势，并导致

社会各级（内部、国家及国际）的对抗和分裂；还破坏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因此前述和解成为迫切需要的进程。 

 2. 可促进和解的行动 
 

 尽管可促进的行动数不胜数，并且必须配合每个社会的现实情况，我们只想

举出几个例子，说明可能采取的举措： 

 政府和公民之间：赦免政治犯，拟订消除赤贫方案。 

 冲突国家之间：加强信任的措施、停火、谈判、其他解决办法、取消制

裁及封锁等。 

 两性之间：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和促进男女权利平等的方案。 

 世代之间：促进尊重和确认儿童、青年和老年人的权利和特性的方案。 

 人与大自然之间：在教育体制和传播媒体内提倡环境教育和保护环境行

动，并促进生态意识。 

 南北之间：北方国家主动全部或部分免除南方穷国和不发达国家的债

务。 

 宗教、种族与文化之间：促进相互间的容忍、对话、认识、交流和了解

的有系统方案。补救土著人民在土地和文化方面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宣布 2009 年为和解年，将向各国政府、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民间社

会提供重大机会，以规划和执行文化、教育、社会和政治方案，切实地在对抗各

方之间实现和解。 

 联合国必须发挥重大作用，作为多学科论坛和中心协调各国为达成共同目标

在 2009 年：国际和解年方面开展行动所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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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决议草案 
 
 

  2009 年：国际和解年 
 
 

 大会， 

 铭记《联合国宪章》，特别是其所载各项宗旨及原则，尤其是关于欲免后世

再遭战祸，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

际争端或情势；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并为此发展国家间的友

好关系和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

题， 

 认识到和解进程对于经历过或正在经历战争、社会、文化、经济或其他种类

冲突、社会各阶层（内部、国家和国际）出现对抗和分裂的世界各国和区域，变

得尤为迫切需要。 

 认识到联合国系统和整个国际社会的许多活动为了维持和巩固和平、预防冲

突、裁军、可持续发展、促进和保护人类尊严及人权、民主、法治和施政等，引

导和解进程的开展和建立， 

 意识到对立方之间从尊重和容忍立场出发进行对话是和平与和解的要素， 

 考虑到传播媒体在和解进程方面必须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深信在新千年头十年宣布国际和解年能为国际社会提供机会，在有关各方踊

跃参与下推动实现和解进程的努力，因为该进程是建设牢固持久和平的必要条

件， 

 1． 表示决心坚定地在因战争、经济、社会或文化冲突发生对抗和（或）分

裂的社会中推动和解进程； 

 2． 决定宣布 2009 年为“国际和解年”； 

 3． 请各国政府、有关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支持发生对抗和（或）分裂的

社会间的和解进程，并制订和执行适当的文化、教育和社会方案，提倡和解概念，

包括举行会议及讨论会，就该题目进行宣传和向秘书长报告各自的活动； 

 4． 要求秘书长在第六十二届会议提出初步报告和在第六十四届会议提出

最后报告。 

 


